
青大实处字（2023）03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

范》通知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和教育培

训工作，强化师生实验室安全责任意识，普及实验室安全知

识，提升师生安全防范能力，有效预防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，

在前期实验室安全通识课的基础上，学校将组织开展 2023

年度实验室安全知识学习和准入考试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学习、考试对象

（一）全校 2022 级新生（含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

士研究生）；

（二）需进行实验室安全知识学习的新入职教师和实验

技术人员及新聘任导师。

二、学习、考试方式



采用“青海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与管理系统”进行在线

学习和考试。

系统登录地址：http://210.27.176.150/，系统操作示

例见附件。

三、学习、考试时间

2023 年 3 月 10 日—3 月 20 日

四、考试组织

（一）考试组织及题型。所有考生的考试由所在院系具

体负责开展。各院系（部、中心）实验室管理人员请根据不

同学科专业特点，从对应考试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生成符合

相应专业的试卷，试题由单项选择题和判断题两种题型组

成，共 100 题，试卷满分 100 分。考试总成绩 90 分及以上

为合格。请各院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组织完成准入考试，具

体考试时间由院系负责通知所有考生。

（二）合格证生成。通过学习并考试合格后，系统自动

生成合格证书，可在考试系统中自行查看。

五、相关说明及要求

（一）在学习、考试时间段内，可多次进行考试；考生

可利用实验室安全手册及考试系统中“在线学习”模块提前

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。

（二）考试不合格的师生不得进入实验室开展各类实验

活动；在 2022 级新生进入实验室前，要求各院系(部、中心)



严格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要求执行。所有进入实验室内学

习、工作的实验人员必须先通过考试，获得准入资质，禁止

未获安全准入资格的人员进入实验室开展相关实验工作。

（三）考试结束后，各院系（部、中心）应及时统计、

记录考试情况，并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前将师生通过安全准

入考试名单分类汇总，经院系主管领导签字并盖章后，提交

实验室管理处安全管理科归档备查。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实验室管理处安全管理科。

联系人：李老师，联系电话：5313823

电子邮箱：1615488558@qq.com。

附件：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使用手册

2023 年 3 月 10 日


